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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开发区在社会行政管理中都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开发区管理机构能否作为行

政诉讼中的被告也成了实践中经常遇见的问题。即便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1条采用双重判定标准即行政级别标准和行政主体标准对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被

告资格进行判定，填补了开发区管理机构被告资格认定的空白，但也引发了诸如行政级别标准缺乏合法

性支撑、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主体概念混同、识别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所属职能部门被告资格标准

不一等问题。本文从规范文本和行政审判实践出发寻根究底，建议明晰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法律主体地位，

进一步完善开发区法律体系，并对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

释》第21条进行恰当取舍，以期构建合法合理的开发区管理机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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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zones across various regions oc-
cupy a certain position in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Whether the management agen-
cies of development zones can be defendants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has become a frequently 
encountered issue in practice. Even though Article 21 of the 2018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opts a dual determination standard, namely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standard and the ad-
ministrative subject standard, to determine the defendant qualification of development zone man-
agement agencies, filling the gap i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efendant qualification of development 
zone management agencies, it has also triggered issues such as the lack of legitimacy support for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standard, confusion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administrative subject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ubject, and inconsistent standards for identifying the defendant qualifi-
cation of other development zone management agencies and their affiliated functional departments.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root causes from normative texts and administrative trial practice, sug-
gesting clarifying the legal subject status of development zone management agencies, further im-
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of development zones, and making appropriate adjustments to Article 21 
of the curr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a legitimate and rea-
sonable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the defendant qualification of development zone management 
agencies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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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为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作出

了巨大贡献。按照批准机关的不同，开发区可以分为不同层级，如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等。我国

对地方开发区的管理，一般采取由地方政府在开发区设立管理机构，由管理机构行使管理权的模式。由

于开发区管理机构的特殊性加上相关法律规定的不明确，相关管理机构是否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在行

政诉讼中存在较多争议。虽然 2018 年 2 月 8 日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 21 条的规定有效回应了当前我国各类开发区管理机构

参加行政诉讼的资质问题，但对于行政行为由非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

所属职能部门作出时，应以何主体为被告的规定仍不够清晰，导致实践中仍未形成统一的判定标准。为

此，本文立足规范文本和司法裁判两个维度，对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进行剖析，以期厘

清法理层面与审判实务中的困惑。 

2. 《行诉法解释》作出创设性规定的缘起 

目前，我国各类型、各层级的开发区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开发区热”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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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导致了不同级别、各种版本、多个阶段的开发区数量众多，无序、同质化竞争、制度失灵、体制回

归等现象，已成为制约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与此同时，全国层面还不存在一部关于开发区管

理的法律规范，导致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在实践中争议较大；而各地法院对于开发区管理机

构能否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参加行政诉讼，裁判标准和说理角度也不尽统一。 

2.1. 规范文本中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法律性质不一 

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列举规定了我

国的各级行政序列，但开发区管理机构并不包含在行政序列中，因此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常

常受到质疑。2007 年我国商务部、科技部拟联合制定《国家级开发区管理条例》，赋予国家级开发区管

委会作为“省或市政府派出机关”的法律地位，但该法因种种原因至今没有出台[1]。2014 年修正的《安

全生产法》第八条第三款 1也曾将开发区管委会与街道办事处共同列为政府的派出机关，但该规定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与《地方组织法》相矛盾的风险。迄今为止我国还不存在一部全国性、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以

明确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有关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规定散见于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

等规定之中，且它们对开发区管理机构法律地位的规定均不相同，主要存在政府派出机构、政府派出机

关、一级政府、被授权组织以及受委托组织等观点。另外，实践中存在一些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新型模式

为认定其法律性质增加了难度。如山东省淄博市经济开发区采用的是合并制运营模式，即成立管理委员

会的同时，还成立开发区建设总公司，与管理委员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负责开发区的管理与建

设。还有类似广州开发区、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人民政府)等先后政区化也为确认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性质造

成困难[2]。 
总之，从规范文本视角来看，开发区管理机构在现行有效的法律文本中性质不一，行政主体资格不

明。这样一来，一方面开发区管理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难以厘清，权限划分不明晰，二者之间谁行使

权利，谁承担责任成为难点。尤其是在没有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约束下，“踢皮球”的推诿现象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开发区管理机构由于没有合理的法律地位，在执法中也异常尴尬。行使大量行政职权的需求

因其没有合法的权力来源，行使权力的范围、程序也就没有法律的依据和保障，必然与其他行政机关产

生权力冲突，大大降低行政效力。在政府执政理念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要时期，

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法律性质还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最终必然会制约开发区的发展。 

2.2. 司法审查裁判标准的不尽统一 

在现行有效的法律文本对开发区管理机构法律性质的规定严重缺位的情况下，行政诉讼承担的责任

重大。但在《行诉法解释》出台之前，各地法院对于开发区管理机构是否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认

定的方式或者裁判标准不尽统一，司法审查中主要存在几种不同的模式：一是适用法律规范或规范性文

件认可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被告资格；二是未适用任何法律规范直接认可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被告资格；三

是在裁判文书中回避开发区管理机构是否具有被告资格的问题；四是以开发区管理机构没有法定授权等

理由否定其被告资格[3]。 
在法院认可开发区管理机构具有被告资格的案件中，各法院在认定方式上存在区别，开发区管理机

构被认定为是行政机关、政府派出机构、被授权组织等，能行使一定管理权和行政职权。在法院否认开

发区管理机构被告资格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开发区管理机构是受委托组织，对外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

 
1《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正)第 8 条第 3 款：“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理机构等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应

当按照职责，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协助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值得注意的是，该条在 2021 年《安全生产法》修正后已经不再规定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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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职权，也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在以开发区管理机构职能部门为被告的案件中，大部分法院

认为无论是国务院批准设立还是省级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职能部门都是该开发区的内设机构

而不具有独立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极少部分法院认可开发区管理机构职能部门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

如在“李德强等诉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局”一案中 2，法院认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局

在其职权范围内具有行政处罚权，具备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资格。 
我国对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认定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标准：一是“谁主体，谁被告”。这是目前我

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部门判定行政诉讼被告所遵循的主流规则。该观点认为，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前提条件[4]。二是“谁行为，谁被告”。持该观点的学者提出，行政主体与行政

法的关系只能是行为与规范的关系。在行为标准论的框架下，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是以行政行为为标准，

不考虑行为机关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5]。这也是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以被诉开发区管理机构

具有法规、规章授权为由认可其具有被告资格，而有的法院以开发区管理机构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实际作

出者为由认可其具有被告资格。 

3. 开发区管理机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现行判定标准及存在问题 

《行诉法解释》第 21 条规定：“当事人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作出

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

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其职能部门为被告；对其他开发区管理机

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开发区管理机构没有行政

主体资格的，以设立该机构的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不难发现，该条解释在认定开发区管理机构是否

具备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时采取了两个认定标准：一是行政级别标准。对于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

立的开发区，其管理机构以及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直接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而对于省级以下政府

设立的其他开发区，不论是管理机构还是管理机构的职能部门所做之行为，均统一以该开发区管理机构

为被告，其职能部门则不具有被告资格。二是行政主体标准。对于省级以下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

机构，该解释关注到了当时一些开发区管理机构可能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的事实，为了保障相对人的合

法权益和诉求，则规定以设立该管理机构的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 
《行诉法解释》之所以给予省级以上开发区“特殊政策”，而对省级以下开发区“另眼相看”，主要

考虑到除了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开发区外，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擅自批准设立名目繁多的

各类开发区，随意圈占大量耕地和违法出让、转让土地，越权出台优惠政策，导致开发区过多过滥，严

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如果仅是简单地以省级以下地方人民政府是否批准为依据判断开发区管

理机构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只会纵容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巧妙逃避法律责任，由其批准设立的开发区

管理机构代为承担法律责任[6]。 
即便《行诉法解释》第 21 条在制定时已经考虑到多方面的现实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开发

区管理机构被告资格的判定问题，但也引发了新一轮待解决的问题： 

3.1. 行政级别标准缺乏合法性支撑 

《行诉法解释》第 21 条在对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所属职能部门的

资格认定上直接效仿对一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资格认定，而没有考虑这些开发区管理机构是否具有法

律、法规、规章授权。这意味着，只要是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其管理机构及其所属

职能部门就自然而然具有行政主体资格[7]。随之而来的疑问是，认定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

 
2参见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吉 01 行终 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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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所属职能部门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管理机构

的设置不同于一级政府，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依照《宪法》《地方组织法》等法律的严格程序而设，但

《地方组织法》并未承认开发区管理机构的合法地位，很多省份制定的开发区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

章中也并未授权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所属职能部门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因此，国务院、省

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所属的职能部门并不必然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行诉法解释》

第 21 条一律赋予省级以上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职能部门以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规定缺

乏合法性支撑。 

3.2. 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主体概念混同 

通说认为，行政主体具有合法的行政权力、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职权、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其重在

解决行政组织系统的统一和协调，强调行政实体责任的最终归属；而对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判定一方

面要根据实体法上的行政主体资格，另一方面是从诉讼方便和顺利的角度进行考量，将一些不具备行政

主体资格的组织纳入到行政诉讼主体中。《行诉法解释》第 21 条即将行政实体法上不具备行政主体地位

或者行政主体地位不明确的开发区管理机构，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赋予其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这无

疑对于明确行政诉讼被告，解决行政争议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部分学者因为《行诉法解释》第 21 条肯定

了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而在逻辑上反推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行政主体地位，则属于本末

倒置，混淆了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主体二者的逻辑关系。 

3.3. 识别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所属职能部门被告资格标准不一 

仅从规范适用的角度来说，原告和法院的确可以通过《行诉法解释》第 21 条准确识别省级以上政府

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所属职能部门的被告资格，因此实践中判定省级以上政府批准设立的开

发区管理机构及其所属职能部门被告资格的难度不大，争议主要集中在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所属职

能部门的被告资格识别上。而判断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标准，主要是看其是否

有法规或者规章的授权。然而，实践中各地区法院在识别此类被告时呈现出标准不一的状况。如徐顺利、

丁素敏等诉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强制拆除一案中 3，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显示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且在《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合村并城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没有对其具体明

确授权的情况下，法院在裁判理由中仅仅因“城中村改造的行政主体是高新区管委会，原告涉案房屋被

拆除明显符合高新区管委会的行政目的”为由就认定高新区管委会具有被告资格。而在闫存义诉阳泉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强制一案中 4，再审法院则是依据“谁行为，谁被告”，从会议纪要以及专

项行动函中认定管委会实施了拆除房屋的行为，从而是适格被告。 

4. 开发区管理机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判断标准的构建 

4.1. 明确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法律性质 

迫于开发区管理机构在我国各地普遍设立的现实状况，明确开发区管理机构的地位尤为重要。但具

体将开发区管理机构定位为哪一类型是各地开发区的分歧所在，也是学者们争议的焦点。笔者建议对开

发区管理机构的法律定位应该依据实际情况一分为二：将省级以上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定位

为政府的派出机关；将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定位为法规范授权组织。这样的定位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将省级以上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定位为政府的派出机关可以为现行《地方组织法》

 
3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豫 01 行初 181 号。 
4参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晋行再 28 号。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2134


宋佳程 
 

 

DOI: 10.12677/ass.2026.152134 313 社会科学前沿 
 

第 85 条所容纳。《地方组织法》第 85 条第一款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

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依据该规定，省级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自然而然可以解

释为该条中的派出机关。而市、县一级人民政府等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由于《地方组织法》第 85
条第二、三款明确限定了派出机关的类型为区公所和街道办事处从而不符合派出机关的规定。 

第二，省级以上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拥有综合性的管理职能，下设职能部门对开发区内

的行政、经济、社会等事务开展管理，且在管理过程中大多能够以管理机构自身的名义进行各种活动，

最后由自身为其开展的管理活动承担责任，比较贴合派出机关的基本特征。不仅如此，从近几年的立法

趋势来看，近几年的地方性法规也都倾向于将开发区管理机构界定为派出机关。如《湖北省开发区条例》

2019 年 11 月 29 日公布，2020 年 3 月 1 日实行，其在第六条中明确规定了“开发区管理机构作为开发区

所在地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山西省、辽宁省的开发区条例也都是 2019 年通过的 5。 
第三，该定位与《行诉法解释》第 21 条的规定相契合。首先，如若将省级以上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

区管理机构定位为派出机关，便解决了《行诉法解释》第 21 条一律赋予省级以上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

管理机构以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其次，《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

用(上)》一书中提到在判断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时，主要看其是否具有法规或者规

章的授权。可见，对于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来说，是否有法规范授权是确定其主体性质和行政诉讼被告

资格的核心要件。行政主体资格的获得有赖于行政职权的取得，没有行政职权的组织不具备公共职能，

不能行使行政权力。在这样的理论支配下，将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定位为法规范授权组织，授予其在授

权范围内依法行使职权并以被告的身份参与行政诉讼，实际上是将开发区管理机构行政权力的合法来源

落实到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授权。 

4.2. 完善开发区相关法律法规 

开发区管理机构法律地位的明确，完善立法是必然途径。虽然各地区开发区发展中追求的目标与选

择的管理模式千差万别，但是管理机构存在的目的都是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其法律地位、功能等问题

均有相通之处，为制定统一的开发区法提供了可能性。统一的开发区立法将承担三重使命：第一，规范

开发区的设置。实践中有关开发区制度设置分散在政府文件、地方立法中，导致立法缺乏统一性，且多

集中分布在地方性法规中。依据此类地方性法规获得的权限，容易导致地方立法碎片化，使得相当数量

的开发区游离于法律之外。开发区管理机构要依法设立，规模不得随意扩大、结构不得随意改变、职能

不得随意增减。开发区管理机构的人员管理也必须在平等、民主和理性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加以规范。

其二，设定开发区的行政权。开发区的行政权主要来源于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行使，法律层面关于

行政权力规定往往比较原则和抽象，需要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加以具体化。在行政权配置的过程中，

需要处理好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职能部门和关联上下级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的关系，重点发挥开发区

管理机构作为经济战略地位的作用。其三，监督开发区的财产使用。开发区管理机构若成为行政诉讼被

告，意味着要独立承担责任。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撤销、变更、履行义务、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等判

决时，开发区管理机构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开发区内的公物所有权、使用

权等亦须因地制宜加以调整。 
从当前阶段来看，对开发区进行统一的立法，还需要一段时间做准备，那么可以先行出台行政法规，

 
5《山西省开发区条例》(2019 年 3 月 1 日实施)第 14 条：“开发区管理机构作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规定的职

责范围内行使经济管理权，提供投资服务保障”。《辽宁省开发区条例》(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第 22 条：“开发区管理机构作为

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行使经济管理权限，提供投资服务。除代管乡镇、街道的开发区外，原则

上不承担社会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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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法规中对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功能定位等基础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在部分地区试行并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待其更加完善之后，再将其制定成针对全国范围内开发区的统一法律。在统一

法律的指导下，各地开发区依据自身发展的相关情况做出调整，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出与本地区发展相符

合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这样一来，统一的开发区法与各地区开发区法规、规章等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开

发区法律体系，为开发区的发展提供法律的保障[8]。 

4.3. 恰当取舍《行诉法解释》第 21 条的规定 

行政诉讼复杂的被告制度不仅需要解释，也面临重构[9]。基于前文对《行诉法解释》第 21 条现行判

定标准及存在问题的梳理，该条对关涉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被告资格的综合判断标准有待改进和修正。在

上述明确开发区管理机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行政级别标准缺乏合法性支撑的难点已经破解，仍待解决

的主要是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判定标准问题。笔者认为在审查被诉的其他开发区管

理机构是否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时，只需要审查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职能部门是否具有法规或规章的

授权。如果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职能部门具有法规或者规章的授权，就应当认定该开发区管理机构具有

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反之若不具有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则应以设立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这样的规

定指向明确、逻辑清楚，并且更具有合法性、简洁性的优势。因此，笔者建议将《行诉法解释》第 21 条

规定为：当事人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

以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

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其职能部门为被告；对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

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其是否具有法规或者规章的授权而定。具有法规或者规章的授权的，以该开发区

管理机构为被告；没有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以设立该机构的人民政府为被告。 

4.4. 规范对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授权 

在全面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背景下，追求合法性和法治化是现代行政的重要目标。一切机构或组

织，具有合法的权力来源，必然能获得充分的理论话语权和各项改革发展事业的推进力。对于改革发展

中的开发区管理机构及职能部门，获得合法的行政权力来源对于迈向法治化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因此

有必要规范对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授权。从授权方式上来说，单一授权或概括授权在理论上并没有孰优孰

劣之分，只有哪一种方式更符合实际需要。作为特殊机构的开发区管理机构，概括性授权固然能够提供

广袤的发展空间，但其非规范性和随意性也会悖离法治行政的基本要求。而对开发区管理机构进行单一

具体授权，能够保障其在法治的底线要求下进行改革创新，也有利于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判断其在具体案

件中的被告资格。从授权范围来看，由行政管理区向经济功能区转变必然是一大趋势。对于开发区管理

机构的授权主要应该集中在开发区的招商引资、产业培育、技术合作等经济工作中，而对于司法、民政

救济、社会建设等其他社会管理事务应回归于当地政府负责。 

5. 结论 

规范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运行，完善法律法规是枢纽；明确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被告资格判定标准，把

握问题本质是关键。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被告资格问题，归根到底是明确其法律性质的问题。本文对开发

区管理机构的法律定位分层对待，将省级以上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定位为政府的派出机关；

将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定位为法规范授权组织。并在保留行政级别标准的前提下，对其他开发区管理机

构的被告资格判定采用法规范授权标准，这种授权标准不仅能解决开发区管理机构被告资格认定的难题，

也能规范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权力行使，不仅能解决开发区人的忧心忡忡，更能保障普通民众的权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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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运行还缺乏规范统一的规定，法治秩序很难建立起来。若要全方位解决开发区管

理和运行存在的问题，制定开发区相关法律法规是必由之路。相信随着依法行政的推进和法律的完善，

开发区问题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开发区的法治化也将会得到提升，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行为更符合公众的

期待，开发区管理机构被告资格的确定标准也将获得各方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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